
盘香路北延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 12月 25日，南通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邀请原环评单位、验收检

测单位和专家组成验收组，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盘香路北延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表》及其环评批复等进行竣工环保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盘香路北延工程为新建项目，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起点桩号

K0+012.167（120度 55分 22.482秒，32度 2分 8.734秒），终点桩号 K0+650.769

（120度 55分 23.563秒，32度 1分 49.654秒）。

工程建设内容：本项目北起钟秀路，跨越青龙横河、新胜河后，南至新胜路，

路线全长约 638米。该路段桩号为 K0+012.167~K0+650.769，采用城市次干路标

准，双向 4车道，红线宽度 28m，设计速度 40km/h。主要建设内容为道路、桥

梁、给排水、照明工程、绿化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盘香路北延工程项目属于环评补办项目，我公司于 2025年 10月委托南京源

恒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编制了《盘香路北延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2025 年 11

月 13日取得批复（崇数据批〔2025〕210号）。

项目于 2024年 3月开工，竣工日期为 2024年 12月，同月通车，目前项目

运行情况良好，污染治理设施配置到位，项目施工及运行期间未收到具备了验收

监测条件。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328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80.72万元，环保投资占比 5.48%%。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盘香路北延工程项目及其配套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盘香路北延工程项目属于环评补办项目，对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

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中附件《生

态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本验收项目未发生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生态环境

施工期严格控制施工界线，严格在划定的施工界线内进行施工。不占用红线

外土地。

（二）废水

施工期现场设置沉淀池，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车辆冲洗，生活污水依托

周边现有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不外排。

运营期主要涉及雨水，项目设置雨水收集系统，路面、桥面雨水经收集后排

入沿路设置的雨水管道，就近排入附近河流。

（三）废气

施工期现场对施工路基工程进行苦盖，同时施工边界建设围挡，酒水车定期

洒水抑制扬尘；设置 1座洗车平台，对运输车辆进行冲洗，减少运输过程中运输

车辆表面粘连的渣土的丢弃量，并可抑制扬尘。

运营期废气主要为机动车尾气和道路扬尘，项目通过加强道路边坡绿化带、

加强路面日常养护管理，减小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三）噪声

施工期噪声主要为施工车辆及施工机械噪声，本项目设置围挡减小噪声。

运营期噪声主要为车辆噪声，项目通过加强道路交通管理和路面养护，在敏

感路段设置禁鸣、限速标志等措施，降低交通噪声对敏感目标的影响。

（四）固废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人员的废弃建筑垃圾、土石弃方、生活垃圾。废

弃建筑垃圾、土石弃方由运输车辆及时外运至管理部门指定位置；生活垃圾由环

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

运营期固废主要为经过车辆、行人等散落的垃圾，项目合理设置垃圾收集点

位，严禁固体废物随意丢弃或排入附近水体。

（五）环境风险

本项目环境风险主要是运营期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油品、危化品泄漏。

公路管理部门应加强道路和车辆管理，以减轻或避免突发性污染事故对环境的不

良影响。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运营期设置径流收集系统，路面、桥面雨水收集后通过雨水管网就近排入河

道。

（2）废气

沿线设置绿化树木、道路边坡绿化带，汽车尾气影响较小。

（3）噪声

项目验收监测期间，道路衰减断面噪声按实际车流量折算后均小于环评报告

中期车流量对应的预测噪声值。

（4）固体废物

项目沿线设置合理的垃圾收集点位，由环卫部门及时清理路面经过车辆或行

人散落的垃圾。

（5）总量控制结论

本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降水时路面的雨水径流，废气主要为汽车行驶产生

的尾气，固废主要为沿途产生的垃圾、粉尘等，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因此，本

项目无需申请总量控制指标。

五、验收结论

本项目已建成并正常运行，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

八条，未发现其所列不得提出验收合格意见的情形，据此，我单位认为该项目基

本符合验收条件。

六、后续重点工作

建设单位作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应严格遵照《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规定，同时着重做

好以下工作：随着车流量增加，建议后续定期开展噪声跟踪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

完善交通噪声污染控制措施。

南通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专家咨询意见及签到表附后）






